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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物业服务费咋收有了新办法
将于7月1日起施行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于潇
潇)10日，记者从潍坊市物价局获
悉，新的《潍坊市住宅物业服务
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已经出台，将于7月1日起
施行。新的办法中，对小区停车
收费、空置房物业费收取标准等
都做了明确规定。

新《办法》规定，普通住宅物
业服务成本包括：管理服务人员

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
的福利费等；物业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
检测费用；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
生费用，不含垃圾处理费(垃圾处
理费包括垃圾收集费、垃圾清运
费和无害化处理费)；物业管理区
域绿化养护费用；物业管理区域
秩序维护、安全防范费用；办公
费用；物业服务企业的固定资产

折旧；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经业
主同意的其它费用。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的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应
当通过专项维修资金予以列支，
不得计入物业服务支出或者物
业服务成本。

新《办法》规定，物业服务企
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

位置公示服务企业名称、服务项
目、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计费方
式、计费起始时间、收费标准以
及收费依据、12358价格举报电话
等，接受业主的监督，不得向业
主或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标
明的费用。物业服务企业、业主
委员会应当定期在物业管理区
域内显著位置公告共有部分收
益的收支账目。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规定及
物业服务合同，擅自扩大收费
范围、提高收费标准、重复收
费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有
权拒绝缴纳，并可向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记者看到，新《办法》对
小区停车收费、空置房物业费
收取标准等市民关心的问题都
做了明确规定。

在一小区内，物业公司贴出了缴费通知。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解读

车位租赁费 实行政府指导价

市、县(市)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政府
物业主管部门制定在本

地区执行的基准价及浮
动幅度，报同级人民政府
批准。具体收费标准由承

租人与建设单位或物业
服务企业在规定的基准
价和浮动幅度内约定。

1

共有车库内车位 交纳停车服务费

“我买了车位，咋
还要交个服务费？”赋
海世家小区的业主马先
生反映。记者看到，新
《办法》对此有规定，

“停车服务费”主要包
括车库、车位的设施设
备运行及维护、保洁、
秩序维护、购买公众责
任险等发生的费用。普

通住宅前期停车服务费
实行政府指导价。已购
车位但未停放车辆的，
停车服务费减半收取。

2

公共道路停车 费用属全体业主

记 者 在 新 的 《 办
法》中看到，占用物业
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道
路或者其他场地停放汽
车的，应当交纳车位场
地使用费，收费标准由

业主大会确定，所收费
用属全体业主。

车位场地使用费的
分 配 ， 由 业 主 大 会 决
定；未作决定的，主要
用 于 补 充 专 项 维 修 资

金。车位场地委托物业
服务企业管理的，物业
服务企业可提取一定比
例的管理费用。具体比
例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
服务企业协商确定。

3

首张出入证免费办

此外，新《办法》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对车辆
实行出入证管理的，应当
为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免
费配置出入证，即首次办
车辆出入证免费。因遗
失、损坏需要补办的，可

以收取工本费。
物业服务企业不得

向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内
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
配送、维修、安装、执行公
务等车辆收取任何费用。
除这些车辆外，停放时间

不超过2小时 (含2小时 )

的，不收取任何费用；停
放超过2小时的，经业主
大会同意，可以收取一定
数额的停车服务费，并报
物业所在地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备案。

4

房子一年以上不住 物业费打七折

“房屋空置该不该收
物业费？”曾一度成为市民
关注焦点。市民李女士2010

年在帝景苑买了房子，空
置至今。她认为对未入住
的业主，应减免物业费，曾

一度与物业争执不下。
新《办法》规定，业主

或物业使用人应当自物
业交付之日起按月缴纳
物业服务费。房屋交付后
长期空置(空置时间一年

以上 )的，一年内的物业
服务费按正常标准收取；
一年后的物业服务费按
本住宅正常标准的70%收
取。合同另有约定的，从
其约定。

5

小区配套不达标 物业费收一半6
而因开发建设单位分

期开发、分批交付使用等
原因，造成小区配套设施

和绿化环境未能达到购房
合同约定标准的，物业服
务收费应当减半收取，并

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
定，差额部分由建设单位
补偿物业服务企业。

建筑垃圾清运 费用单算

9日，坊子区恒信领
海国际小区的业主梁先
生拨打本报热线反映，小
区物业已经收了物业费，
装修的时候还单独收取
一个“垃圾清运费”，梁先

生置疑是否合理。
记者看到，新《办法》

对此亦做了明确规定，业
主或物业使用人对其物
业进行室内装修产生的
建筑垃圾，应当按照物业

服务企业或者社区居民
委员会指定的地点堆放，
并承担清运费用，具体收
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7

装修保证金 验收后30日内退还

对于装修保证金，
装修结束，经验收没有
损坏物业共用部位、共

用设施设备的，物业服
务企业应将装修保证金
自检查验收完毕之日起

30日内退还业主或者物
业使用人。

8

本报记者 于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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